
广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广州市行政备案管理办法

（2010 年 12 月 3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50号公布 根据

2015 年 9月 30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32 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

2019 年 11 月 14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68 号第二次修订 根

据 2020 年 11 月 11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76 号第三次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备案的管理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，根据有

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备案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加强行

政监督管理，依法要求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报送其从事特定活

动的有关材料，并将报送材料存档备查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本市行政备案的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

人事、财务、外事等事项的备案管理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行政备案的管理应当遵循合法、合理、公平、公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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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和便民的原则。

第五条 本市政府规章、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对法律、法规

设定的行政备案事项的实施作出具体规定，但不得减损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。

第六条 拟对行政备案作出具体规定的，应当规定行政备案

的事项、实施机关、程序、期限、需要报送的材料和报送形式。

行政备案报送材料应当逐一列明，不得以其他有关材料替

代，不得要求报送与备案事项无关的材料和通过信息共享机制能

够获取的材料。

第七条 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行

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实施行政备案，不得以行政备案

名义变相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。

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包括实施行政备案的行政机关和具有管

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。

第八条 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，

在法定授权范围内，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备案。

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，根据便民原则，可以依

法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组织实

施行政备案。委托机关应当将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事业组织和受



广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委托的内容予以公告。

第九条 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将行政备案的事项、依据、

程序、期限以及需要报送的全部材料目录和备案示范文本等在其

办公场所、网站以及本市相关网络公示平台公示。

备案报送人要求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、解

释的，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说明、解释，提供准确、可靠的信

息。

第十条 对依法需要进行行政备案的事项，公民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应当在规定期限报送备案。

第十一条 行政备案可以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和

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。

报送文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，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向备

案报送人免费提供行政备案报送文书的格式文本。

第十二条 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对报送材料进行核对后，应当

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
（一）报送事项依法不需要备案的或者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

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告知备案报送人，并说明理由，对能够确定

行政备案机关的，应当告知备案报送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

方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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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送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该允许备案

报送人当场更正，报送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

一次性告知备案报送人需补正的有关材料，备案报送人承诺在规

定期限内按要求补正材料的，可以参照本款第（三）项规定办理；

（三）报送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备案报送人以现场方

式报送材料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当场出具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书面

回执；备案报送人以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方式报送材料的，

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回执

形式告知备案报送人。

第十三条 备案事项的内容发生变化的，备案报送人应当依

法向原备案机关办理备案变更手续。原备案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

第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需要掌握行政

备案相关情况的，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及时予以提供。

行政备案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，但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

个人隐私的备案事项，以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备案事项，行政

备案实施机关应当遵守相关保密性规定。

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依法及时对备

案材料进行统计、存档和核查，并根据核查情况开展后续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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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。

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备案事项进行后续检查的，应当

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依法进行。

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调阅备案报送人相关材料。

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备案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十八条 市、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加

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备案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九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行政机关违法或者

不适当实施行政备案事项的活动，有权向上级行政机关、同级司

法行政部门投诉。受理投诉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、处理，并

在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予以答复。

第二十条 报送行政备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行政备案实

施机关依法进行处理：

（一）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规定报送备案或者变更

备案的；

（二）备案报送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报送备案

的；

（三）备案报送人未履行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补正材料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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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

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对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备案报送不予备案

或者拖延处理的；

（二）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备案报送予

以接受的；

（三）不在办公场所、网站以及本市相关网络平台公示依法

应当公示的材料的；

（四）不按规定一次性告知备案报送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

的；

（五）明知备案报送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而予

以接受或者事后不及时进行处理的；

（六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备案，擅自收费的；

（七）未遵守相关保密性规定的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